
附件2：

2017年山东省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调查
学院工作任务情况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工作的数据将作为国家财政部、科技部及山东省财政厅、科技厅下年度各项科技计划和科技经费的规划依据，希望各单位高度重视，加强组织保障，统筹安排，专人负责，确保高效、完整、准确地完成数据填报工作。
一、本次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调查由建设有各级各类科研平台依托学院进行，有矿业学院、测绘学院、土建学院、机电学院、自动化学院、计算机学院、化工学院、数学学院。
二、各学院需填报的内容有2个：

（一）《国家级科研基地信息》
（二）《大型科研仪器设备信息》

三、关键指标含义及填报中应注意的问题
（1） 《国家级科研基地信息》
1.本表调查法人单位年末所属国家级科研基地的基本信息。国家级科研基地指由国家科技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批复建立的研究实验基地（一般冠名“国家”）。按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级分析测试中心、国家大型仪器中心、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国家药物安全评价中心、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其他国家级基地等选择填写。对于多个法人单位合建的基地，各参建单位分别填报各自独立信息。如果同一基地有多个名称，由主要组建单位填报相关信息，只需填报1份，基地名称填写级别最高或最重要的一个名称，其他名称填写“基地其他名称”字段。
2.科研用房面积：指科研基地可直接用于科技活动的各种建筑设施（租赁的科研用房按实际占用面积填写）。包括科研楼、教学楼、实验楼、实验室、实验性工厂（车间）、试验农场的有关建筑设施、学术报告场所、科技管理的办公建筑、科技器材物资仓库，不包括食堂、职工宿舍等福利性建筑。若以上各种建筑设施不是用于单一目的，应按比例折算分别统计。

3.科研仪器设备：填写科研基地所属科研仪器设备数量及原值，但不包含科研设施所属仪器。
4.科研设施：指一般投入在500万元及以上,同时通过较长时间工程建设完成,建成后需长期稳定运行和持续开展科学技术活动，以实现重要科学技术或公益服务目标的大型科研设施，不同于科研设施类基地。
（二）《大型科研仪器设备信息》

本表应由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实际使用或管理单位填写。

1.本表调查法人单位年末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资源建设和利用情况。大型科学仪器设备是指原值在50万元（含50万元）到5000万元之间，纳入本单位资产管理的单台科研仪器设备（以下简称“仪器设备”），包括教学仪器设备。

2.如果大型仪器设备为软件，则应根据其用途确定是否填报，如果用于支撑科研工作，需要填报，如果为面向市场出售，则不需要填报。

3.钢琴、网络实验室、语音实验室等设备不在填报范围内。

4.年有效工作机时：指仪器设备年度内实际用于科研、实验、检测、测试等科技活动的总机时，包含必要开机准备时间、测试时间和必须的后处理时间，不包括空载运行的时间，计量单位为小时。单台设备运行机时不超过8760小时。

5.产地：指仪器设备生产厂商的所在国家及地区，而不是经销商的所在地。如一台仪器购置于中国经销商，而其原产地为日本，则产地应填写为日本。
6.原值：指仪器设备的购置单价或研制成本，按资产登记价格填写。单位为“元”（人民币），进口仪器设备根据建帐时的汇率折合成人民币计算。

四、调查表具体指标解释

（一）《国家级科研基地信息》

本表调查法人单位年末所属国家级科研基地的基本信息。本调查中的国家级科研基地指由国家科技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批复建立的研究实验基地（一般冠名“国家”）。按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级分析测试中心、国家大型仪器中心、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国家药物安全评价中心、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其他国家级基地等选择填写。对于多个法人单位合建的基地，各参建单位分别填报各自独立信息。如果同一基地有多个名称，由主要组建单位填报相关信息，只需填报1份，基地名称填写级别最高或最重要的一个名称，其他名称填写“基地其他名称”字段。

1.基地类别：按科研基地类型选择填写，包括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级分析测试中心、国家大型仪器中心、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国家药物安全评价中心、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其他国家级基地等。

2.立项建设情况：

（1）批准建设部门：指批准建立或设立基地的行政主管部门。

（2）启动建设时间：科研基地建设启动的具体时间。

（3）验收通过或建成时间：指基地通过验收或经批复正式成立的具体时间。

（4）主管部门：科研基地管理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

3.主要学科领域：按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3745-2009），选择填写本基地从事科技活动的主要学科名称及代码，至少填满5位（二级或三级学科），可多选。

4.资产规模：填写科研基地的资产、用房面积等情况。

（1）科研用房面积：指科研基地可直接用于科技活动的各种建筑设施（租赁的科研用房按实际占用面积填写）。包括科研楼、教学楼、实验楼、实验室、实验性工厂（车间）、试验农场的有关建筑设施、学术报告场所、科技管理的办公建筑、科技器材物资仓库，不包括食堂、职工宿舍等福利性建筑。若以上各种建筑设施不是用于单一目的，应按比例折算分别统计。

（2）科研仪器设备：填写科研基地所属科研仪器设备数量及原值，但不包含科研设施所属仪器。

（3）科研设施：指一般投入在500万元及以上,同时通过较长时间工程建设完成,建成后需长期稳定运行和持续开展科学技术活动，以实现重要科学技术或公益服务目标的大型科研设施。

5.科技活动与产出：科研基地的科技活动经费投入及科技成果产出情况。

（1）科技活动经费总投入：指从各种渠道筹集到的计划用于科研基地科技活动的经费。政府资金指由各级政府部门直接拨款或企事业单位利用政府资金委托本单位从事科学技术活动所获得的收入，按中央财政投入、地方财政投入分别统计。

（2）技术性收入：指本单位从事科学技术活动所获得的非政府资金（毛收入），如：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利用自有资金委托本单位开展科学技术活动所提供的资金，由技术开发收入、技术转让收入、技术咨询及服务收入、学术活动和科普活动收入几项合计。

其中技术开发收入指有关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材料及其系统的研究开发任务而获得的收入；技术转让收入指通过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非专利技术的转让所获得的收入；技术咨询服务、培训、承包收入：不包括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安装和加工承揽；学术活动和科普活动收入：指通过学术交流、学术期刊出版，开展科学知识宣传、讲座和科技展览等活动取得的收入。

（3）年度承担科技项目：填写基地依托法人单位作为主持单位，在本年度内开展的项目研究活动。只填写本年度内进行的课题，包括本年度完成课题。其中国家级项目指列入国家级科技计划或科技专项的课题研究活动。包括：

A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B国家自然科学基金；C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含原863、973、科技支撑计划、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D 211工程；E 985工程；F 知识创新工程；G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专项；H 除上述国家计划外由中央政府部门下达的课题；

6.开放服务：科研基地开展对外开放课题研究、科技资源共享及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情况。

（1）开放课题：指科研基地设立的围绕本领域开展的，面向国内外开展项目研究，一般应主要在科研基地内完成，申请人可独立完成或与本实验室科技人员合作完成。

（2）科技资源共享服务总量：指科研基地科研仪器等科技资源开展共享服务的次数，并填写由此产生的服务收入。

7.科技活动人员队伍：指科研基地内从事各类科技活动的人员。

8.年度重要工作进展:本科研基地年度取得的重要科技进展，参与的国际科学研究计划，国际学术合作交流等，不超过500字。
（二）《大型科研仪器设备信息》

本表调查法人单位年末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资源建设和利用情况。大型科学仪器设备是指原值在50万元（含50万元）到5000万元之间，纳入本单位资产管理的单台科研仪器设备（以下简称“仪器设备”），包括教学仪器设备。

1.设备统一编号：无须填写，由资源调查系统自动生成。

2.所在单位编号：指单位资产管理部门赋予该仪器设备的资产编号。

3.设备分类编码：依据“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资源的建设与整合”平台建设项目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分类标准与编码规则（试用）》，按大类、中类、小类选择填写（6位数字代码）。

4.所属单位内部门：指本单位内实际使用或管理该仪器设备的部门或机构。

5.中文名称：按铭牌信息，填写仪器设备的规范名称。

6.英文名称：指进口仪器设备的英文名称，依据技术资料或铭牌填写。无英文名称的进口仪器设备和国产仪器设备不填此项。

7.型号规格：按铭牌或技术资料上标注的型号规格信息填写。

8.生产制造厂商：填写仪器设备生产或设计制造单位的全称（非代理商）。

9.产地：指仪器设备的实际制造地所在国家或地区，按国家标准《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GB/T 2659-2000）选择填写。

10.主要技术指标：指验收时达到的、能代表仪器设备主要技术性能的指标或参数。

11.主要功能：简述仪器设备主要技术应用领域及相应功能。

12.主要附件：指决定仪器设备主要性能的附件。没有附件的可不填。

13.是否二次开发：二次开发是指在现有仪器设备的基础上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来拓展原有功能。按是和否填写。

14.设备性质：根据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性质，按通用、专用选择填写。

15.所属研究实验基地：仪器设备如果归属某个或多个研究实验基地，应一一选择填写所属基地的全称。

16.所属保藏机构：仪器设备如果依托某个或多个保藏机构，应一一选择填写保藏机构的全称。

17.获取方式：根据获取仪器设备的途径不同，按购置、研制、赠送、其他等选择填写。

18.建账日期：指仪器设备完成固定资产建账的具体日期，按YYYY-MM-DD格式填写。例如，建帐日期为2002年11月8日，填写“2002-11-08”。

19.原值：指仪器设备的购置单价或研制成本，按资产登记价格填写。单位为“元”（人民币），进口仪器设备根据建帐时的汇率折合成人民币计算。

20.主要经费来源：指购置、研制仪器设备最主要的经费来源，按如下项目分类填写：

A中央财政资金；   B 地方财政资金；   C单位自有资金；   D其他资金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按如下项目分类填写：

A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B国家自然科学基金；C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含原863、973、科技支撑计划、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D 211工程；E 985工程；F 知识创新工程；G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专项；H 除上述国家计划外由中央政府部门下达的课题；

21.服务方向：指大型科研仪器为不同主体服务情况，填写承担相关主体任务占本中心所有任务的比例。

22.主要学科领域：按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2009），选择填写本单位从事科技活动的主要学科名称及代码，至少填满3位（一级学科）。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可多选。

23.共享模式：根据仪器设备当年通常的共享情况，按外部共享、内部共享、不共享选择填写。外部共享指为本法人单位外的单位提供共享服务，内部共享指只是在本法人单位内共享。

24.年有效工作机时：指单台仪器设备年度内实际用于科研、实验、检测、测试等科技活动的总机时，包括必要开机准备时间、测试时间、必须的后处理时间，不包括空载运行时间。计量单位为小时。

25.对外共享机时：指单台仪器设备年度内为其他单位提供服务的实际使用机时。

26.运行经费主要来源：为指年度内仪器设备从各种渠道筹集到的计划用于科学仪器设备科技活动的经费及开展科技服务活动的各项收入中，主要的经费来源，按中央财政、地方财政、自筹及其他选择填写。

27.年度运行经费支出：指年度内维持仪器设备基本运行的费用总和。包含维持科研仪器设备正常运行的折旧费、检定维护费和试剂耗材费以及各项成本费用总和，填写单位为“万元”。

28.服务收入：指仪器设备提供服务产生的各项收入，包括测试费、租赁收入和其他服务收入等。其中对外单位服务收入指对本法人单位外的单位提供服务获得的收入。

29.机组人员：指负责仪器设备日常运行和维护的管理人员、技术负责人、咨询分析人员、实验技术人员（专职工作满一年及以上人员均计入其中）的人数。

